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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文物藝術發展基金 102 年度預算評估報告 

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故宮）設置故宮文物藝術發展基金（以

下簡稱故宮文物基金），辦理出版品發行、複製、仿製文物、文化創意

產品及藝術紀念品開發等業務（以下簡稱基金產製品）。故宮文物基金

102 年度預算案編列業務收入 4 億 9,916 萬 8 千元、業務成本與費用 3

億 7,292 萬 6 千元及業務外收入 3,860 萬元，收支相抵後賸餘 1 億

6,484 萬 2 千元，及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 6,800 萬元。謹將該基金

102 年度預算案相關問題分析如下： 

一、故宮文物基金業務委託其員工消費合作社代辦，限縮本院預算審

查權，且與合作社設立宗旨脫勾，應參酌考選業務基金將業務回

歸體制 

故宮將故宮文物基金業務委託其員工消費合作社辦理，顯為

規避憲法賦予本院之監督職權，且委託業務銷貨收入占合作社年

度銷貨收入比率皆逾 96％(詳附表 1)，復執行公益性業務，已與

設立宗旨脫勾，違反依法行政原則，亦衍生利益迴避爭議。茲說

明如下：  

 

1.憲法第 63 條：「立法院有議決法律案、預算案、戒嚴案、大

赦案、宣戰案、媾和案、條約案及國家其他重要事項之權。」 

2.預算法第 89 條規定：「附屬單位預算中，…其預算之編製、

審議及執行，除信託基金依其所定條件外，凡為餘絀及成本

計算者，準用營業基金之規定。」及第 50 條：「特種基金預

算之審議，在營業基金以業務計畫、營業收支、生產成本、

資金運用、轉投資及重大之建設事業為主；在其他特種基金，

以基金運用計畫為主。」 

3.合作社法第 3 條第 2 項：「…。為適應社員需要，得兼營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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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與主管業務有關之其他附屬業務。」 

4.按公務員服務法第 6 條規定：「公務員不得假借權力，以圖本

身或他人之利益，…。」及第 21 條規定：「公務員對於左列

各款與其職務有關係者，不得私相借貸，訂立互利契約，或

享受其他不正利益：一、承辦本機關或所屬機關之工程者。

二、經營本機關或所屬事業來往款項之銀行、錢莊。三、承

辦本機關或所屬事業公用物品之商號。四、受有官署補助費

者。」 

5.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7 條規定：「公職人員不得假借職

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圖其本人或關係人之利益。」 

6.中華民國刑法第 131 條規定：「公務員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

務，明知違背法令，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

因而獲得利益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7

萬元以下罰金。犯前項之罪者，所得之利益沒收之。如全部

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故宮員工消費合作社辦理，不當限縮本院預算審

議權 

依據故宮文物藝術發展基金收支保管運用辦法第 1 條及第

4 條規定，各類產製品銷售均屬故宮基金業務職掌。惟故宮卻

另行委託其員工消費合作社經營出版品、仿製品、藝術紀念品

及品牌授權寄銷品及餐飲銷售，以及前述產品品質檢驗，以上

皆涉及故宮基金法定職掌，如此將基金業務迂迴委託故宮員工

消費合作社辦理，明顯規避監督。且任其自訂繳交國庫比率及

訂定公積金、公益金比率，逕行分配國有財產收益，均漠視憲

法賦予本院之預算審議權。 

故宮員工消費合作社年度銷貨收入比率逾 96％來自代辦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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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與設立宗旨脫勾，且該社參與政府招標案，衍生利益衝突

爭議，誠有欠妥，應比照考選業務基金回歸體制 

該院員工消費合作社主要之收入來源為販售由故宮文物藝

術發展基金產製品，96 年度至 100 年度前揭委託銷貨收入占當

年度合作社銷貨收入均逾 96％(詳附表 1)，對社員販售日常用

品占當年度銷貨收入總額未及 4％，已背離合作社法規定消費

合作社以「經營生活用品之銷售業務」之設置目的，顯與成立

宗旨脫勾。 

又依據有限責任國立故宮博物院員工消費合作社章程第 6

條規定，故宮現職員工、全職研究助理、工讀生及營業地點之

員工均屬員工消費合作社社員，100 年底登記股金 9 萬 7,050

元，每股新台幣 10 元，按每人認購 15 股計算，故宮員工消費

合作社社員人數為 647 人。而員工消費合作社參與政府採購法

之招標案，參照公務人員利益迴避相關規定，適法性頗值商榷。

是故，應參酌考試院所屬考選部依據本院 98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

算案決議，於 99 年度成立考選業務基金，將原委託合作社代辦

國家考試報名書表業務改由考選業務基金辦理，故自 99 年度

起，出售國家考試之各項報名書表收入已循預算程序編入該作

業基金，即為回歸建制之案例。 

綜上，故宮擅將多項法定職掌委託其員工消費合作社辦理，

漠視憲法賦予本院預算審議權，且該社以代辦業務為主要營運項

目及承辦非法定業務，皆與設立宗旨脫勾，又因參與政府招標案，

衍生利益衝突問題，為杜爭議，應參酌考選業務基金回歸體制。 

附表 1：故宮員工消費合作社 96年度至 100 年度財務狀況統計 

  單位：新台幣千元；% 

年度及項目 
96 97 98 99 100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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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
貨
收
入 

對社員服務 2,215 0.61 3,538  0.96 16,512  2.95 22,143  3.21 26,228  3.01 

委託業務 359,601  99.39 364,249  99.04 542,957  97.05 666,890  96.79 845.502 96.99 

稅
後
盈
餘 

對社員服務 0 0 0 0 -87 - 468 0.87 488 2.08 

委託業務 56,459 100 47,269 100 37,682 100 52,345 99.13 23,008 97.92 

※註:1.資料來源，故宮提供。 

二、員工消費合作社歷年盈餘主要來自販售故宮委託代銷之文物商

品，核屬國家財產收益，應予清查並循預算程序處理 

故宮文物基金 102 年度預算案雜項收入編列 3,500 萬元，係

依 101 年度國立故宮博物院單位預算案決議(二十)，將該院出版

品、文物仿製品餐點業務委託經營之稅後盈餘繳交回基金。經查： 

置該社自行運用，顯以行政命令牴觸法律，依法未符 

本院審查 101 年度國立故宮博物院單位預算案決議(二

十)：「依據民國 98 年 6 月 17 日內政部令函內授中社字第

0980732610 號明訂機關得以委託消合社辦理相關業務，社員不

得分配盈餘。…本第 7 屆第 8 會期預算審查時，鑑於國立故宮

博物院文創商品係國家資財之衍生，公器不得私用，多位委員

遂建議該項業務稅後盈餘應全數繳回國庫，爰此要求自 100 年

度起，國立故宮博物院凡銷售文物衍生商品及餐飲服務業務之

廠家，應將銷售盈餘全數繳回故宮文物藝術發展基金，並確實

執行且應定期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陳書面報告，以杜

爭議疑慮。」是故，故宮依前揭決議，自 102 年度起於故宮文

物基金編列雜項收入預算 3,500 萬元，將委外經營銷售文物衍

生商品及餐飲服務業務之盈餘繳回基金。 

國家財產收益留置該社自行運用，難排除公器私用之嫌，應儘

速清查並繳回故宮文物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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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長期委託該院員工消費合作社販售故宮文物藝術發展

基金生產之出版品、文物仿製品、藝術紀念品及品牌授權等商

品。該項代理商品收入列為合作社銷貨收入，依 96 年度至 101

年度該社銷貨收入統計，逾 96％以上來自代辦業務(詳上題附

表 1)，僅將 10％之營業總收入視為營業權利金繳交國庫(98 年

以前為稅後盈餘之 30％)，故宮曾經以盈餘分配給社員引發高

度爭議，現聲稱已依內政部 98 年 6 月 17 日內授中社字第

0980732610 號函辦理，盈餘用以提列公積金及公益金等方式處

理(詳附表 1)。迄 100 年度止，該社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資產

負債表中保留盈餘科目餘額7,591萬 9千元，包括公積金2,307

萬 7 千元、公益金 1,317 萬 3 千元及累計盈餘 3,966 萬 7 千元，

其主要來源為各年度委託業務之盈餘。 

而本院前揭決議既已揭示文創商品屬國家資財之衍生，公

器不得私用，故宮員工消費合作社多年來代辦文物商品銷售產

生之累計盈餘，實來自運用國家財產之收益。故將歷年累計之

收益留置於該社，核與國有財產法第 7 條第 1 項：「國有財產收

益及處分，依預算程序為之；其收入應解國庫。」規定未符，

現以行政命令優先於法律適用，已有牴觸法律之事實，難排除

巧取國庫資源質疑。 

綜上，故宮長期將故宮基金業務委託其員工消費合作社代

辦，且該社歷年累計盈餘主要來自代辦基金業務，既屬運用國家

財產之收益，應予繳回故宮文物基金，不應留置合作社自行運用。 

附表 1：故宮員工消費合作社 94年度至 100 年度支出統計表 單位：新台幣千元 

年度 
項目 94 95 96 97 98 99 100 合計 

交際費 423 578 846 1,333 601 844 918 5,543 

社員活動費 916 3,049 3,902 8,389 9,762 3,763 3,561 33,342 
其他補助款 630 543 600 0 0 0 0 1,773 
公益金 1,375 2,290 2,286 1,089 9,107 7,189 5,613 28,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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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餘分配金 17,348 28,489 39,515 18,045 0 0 0 103,397 
合計 20,692 34,949 47,149 28,856 19,470 11,796 10,092 173,004 

※註：1.資料來源，故宮博物院提供。 

三、故宮修改基金收支保管運用辦法，將「銷售」業務以「開發」業

務取代，並辦理招標擬將文物衍生商品銷售業務委外經營，致基

金重要營運功能盡失 

故宮文物藝術發展基金 102 年度編列算業務收入及業務賸餘

分別為 4 億 9,916 萬 8 千元及 1 億 2,624 萬 2 千元，主要營運項

目為書籍、圖片及明信片、文物仿製品及各項藝術紀念品之產製

及銷售業務。經查： 

及支出皆屬基金範疇 

故宮文物藝術發展基金係依據預算法第 4 條所定，凡經付

出仍可收回，而非用於營業者之作業基金，該基金主要業務為

出版品發行、複製、仿製文物、文化創意產品、藝術紀念品之

產製及販售，依該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 4 條及第 5 條，

發行各項文化創意產品、藝術紀念品、複製、仿製文物之銷售

收入及支出，為該基金之來源及用途，故宮典藏文物所衍生各

項產品之產製及銷售，均屬該基金之業務範疇。 

擅將該基金收支保管運用辦法第 1條首揭之「銷售」業務以「開

發」取代，顯有未當 

該基金原為「文物圖錄印製作業基金」，職司印製、複製及

銷售文物圖錄，隨著時代改變，改為「文物藝術發展基金」，產

品隨市場更迭，基金辦理業務範圍配合調整，惟故宮多次修訂

該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其中有關第 1 條首揭之設立宗旨

修訂部分如下： 

1.90 年 6 月 13 日訂定為：「為宣揚具有美學、歷史、教育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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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意義之文物，辦理文物仿製、圖錄印製銷售及文物收購，

特設置故宮文物藝術發展基金 (以下簡稱本基金)，並依預

算法第 21 條規定，訂定本辦法。」 

2.98 年 10 月 30 日修訂為：「為宣揚具有美學、歷史、教育及

文明意義之文物，辦理出版品發行、複製、仿製文物、藝術

紀念品開發及文物收購，…。」 

3.100 年 7 月 18 日修訂為：「為宣揚具有美學、歷史、教育及

文明意義之文物，辦理出版品發行、複製、仿製文物、文化

創意產品、藝術紀念品開發及文物收購，…。」 

查故宮文物基金「行銷費用」99 年度決算數 427 萬 6 千元、

100 年度決算數 566 萬 1 千元、101 年度預算案 609 萬 9 千元及

102 年度預算案 1 億 6,565 萬 6 千元，該基金對相關產製品之

產製及銷售業務至為明確，故宮不應藉辭以基金無銷售業務，

而修正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將「銷售」業務以「開發」取代，

另擬將商品銷售業務以對外招標，改以委外方式辦理，顯有未

當。 

自設博物館商店取代作業基金業務，於法無據，且使基金設置

功能盡失 

國內部分文教機關、博物館亦有委外經營之商店，多為基

於提升行政效率、場地再利用或提供民眾多元服務，以場地租

借或是整體委外經營，尚無涉及政府作業基金範圍，而故宮已

設有故宮文物基金，卻修改該基金收支保管運用辦法，另行設

置博物館商店取代所屬基金業務，於法無據，使該基金設置之

重要功能盡失。 

綜上，故宮文物基金隨著時代演進，配合市場調整文物之衍

生產品項目及內容，惟其設立宗旨及其功能，始終為相關產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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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製、銷售及文物收購業務，而故宮卻修正該基金收支保管及運

用辦法第 1 條之設立宗旨，再將其主要業務改以委外辦理，以致

基金重要設置功能盡失，實屬未當。 

 

四、博物館商店暨餐飲服務委託經營管理招標案爭議未決，與原委託

故宮員工消費合作社簽訂補充合約持續營運，誠有未當，允宜積

極研議妥適之營運方案，以杜爭議  

故宮於 100 年度辦理「國立故宮博物院附設博物館商店暨餐

飲服務委託經營管理案」採購案，係依政府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9 款採限制性招標，惟因招標爭議懸而未決，致該項業務現

行仍由原委託之故宮員工消費合作社經營。經查： 

博物館商店暨餐飲服務委託經營管理招標案因廠商異議，營運

方式懸而未決 

故宮於 100 年度辦理「國立故宮博物院附設博物館商店暨

餐飲服務委託經營管理案」採購案，係依政府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9 款採限制性招標，於 100 年 9 月 22 日召開評選委員會

進行評選，評選結果以石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石尚企

業公司)為第 1 名優勝廠商，並於同年 10 月 12 日發函通知該公

司評選結果及依序辦理議價及議約程序。 

俟 101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於 100 年 12 月 13 日三讀通

過，作成決議要求故宮「凡銷售文物衍生商品及餐飲服務業務

之廠家，應將銷售盈餘全數繳回故宮文物藝術發展基金」，據此

故宮於 100 年 12 月 15 日以招標文件內容變更與補充為由，做

出不予決標（廢標）決定。而石尚企業公司不服，於同年 12

月 23 日提出異議，故宮於 101 年 1 月 5 日作出異議處理，仍維

持原決定，該公司則於同年 1 月 19 日向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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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稱工程會)申訴，經該會於 6月 22 日做出審理結果：招

標機關之廢標處理結果應予撤銷，然同期間故宮仍進行該採購

案之重新招標，石尚企業公司復於 7月 30 日再度提出異議，截

至 101 年 10 月底該招標案仍爭議未決。而故宮與原承商故宮員

工消費合作社以展延契約方式，由該合作社持續營運。 

原合約書並未載明契約延長之要項，僅以補充合約延長委託期

間，且未見積極研議妥適之營運方案，誠有欠當 

依據工程會訂定之「採購契約要項」，對於履約期間之計算

規定：「履約期間之計算，除契約另有規定者外，得為下列方式

之一，由機關載明於契約：…。因不可抗力或有不可歸責於廠

商之事由者，得延長之；…。」據此，履約之延長應於契約載

明，查故宮與其消費合作社簽訂之「國立故宮院博物院院區出

版品、文物仿製品及餐點等業務委託經營合約書」，其第 9 條明

訂委託期限：「1.自 98 年 5 月 1 日起，為期 3 年。2.自簽約之

日起，甲方得因法令、政策調整或實際需要，終止或調整委託

事項。…。」，並未列有履約延長之要項，該合約效力應於 101

年 4 月 30 日屆滿。然故宮於 100 年 12 月 22 日與之另簽補充合

約書，逕行延長委託期間至故宮新契約簽訂生效時為止，難以

化解外界批評故宮圖利該社之質疑，亦未針對基金銷售文物衍

生商品及餐飲服務業務之運作模式，提出妥適營運方案，顯有

未當。 

綜上，故宮於 100 年度辦理附設博物館商店暨餐飲服務委託

經營管理案之採購，為解決長期以來委託故宮員工消費合作社代

辦銷售文物商品暨餐飲服務引發之爭議。然因招標爭議未決，另

與該社簽訂補充合約書，由其持續營運，未積極針對該項業務之

營運，研議妥適之方案，誠有欠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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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委託故宮員工消費合作社銷售出版品及文物仿製品，比照政府出

版品管理辦法規定之代售酬金最高上限計算佣金，有欠合理 

故宮文物基金 102 年度預算「行銷費用」編列一般服務費 1

億 6,012 萬 5 千元，其中新增佣金費用 1 億 6,000 萬元，係為寄

銷出版品等商品之佣金費用。經查： 

相關規定 

1.政府出版品管理辦法第 9 條：「各機關應就其出版品自行定價

銷售或委託代售，並提供行政院研考會洽定之政府出版品展

售門市統籌展售。前項代售酬金，以不超過出版品定價之百

分之四十為限。…。」 

2.國立故宮博物院院區出版品、文物仿製品及餐點等業務經營

委託合約書第 6 條：「甲方同意乙方得依『政府出版品管理辦

法』及『故宮博物院出版品管理注意事項』之規定承銷出版

品。」、第 7 條之 3：「乙方因使用甲方提供之場地、設備及

設施，須分攤甲方為維持該等設施運作之費用，其比率為甲

方水電總支出費之百分之十七，網路資訊及電話系統維護費

每月各為壹萬伍千元，空調設備維護費為甲方年度預算該項

總維護費之百分之十七。」 

列帳方式由淨額法改為總額法，致增列商品佣金，且銷貨收入

亦同額增加，然實質收入卻較上年度減少 1,223 萬 6 千元 

據故宮說明，增列商品佣金費用之原因，係故宮文物基金

自 101 年 1 月份起，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3 條

及「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 17 條第 2項及第 3 項規定，委託故

宮員工消費合作社寄銷出版品及文物仿製品暨合作開發藝術紀

念商品結帳時，依寄銷商品售價 100％列為銷貨收入，同時按

40％列支「行銷費用」之佣金費用，而與原採用淨額方式列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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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使「銷貨收入」及「行銷費用」預算數同步增加，惟對

基金業務賸餘並無影響。 

如依故宮前揭說明，102 年度故宮文物基金銷貨收入預算

數 4 億 9,916 萬 8 千元，扣除同步增加 1 億 6,000 萬元之銷貨

收入後為 3 億 3,916 萬 8 千元，與 101 年度銷貨收入預算數 3

億 5,140 萬 4 千元相較，實為減少 1,223 萬 6 千元。 

委託故宮員工消費合作社代銷出版品、文物仿製品，爰引政府

出版品管理辦法規定之酬金最高上限計算佣金，有欠合理 

查故宮員工消費合作社向故宮租用場地，租用總坪數約

634 坪，每月、每坪平均租金 347 元(詳附表 1)，而台北市士林

區租屋租金1101 年 10 月份之行情為：住宅每月每坪 810 元、套

房每坪每月 956 元、辦公室每月每坪 581 元及店面每月每坪

1,333 元，故該社向故宮租用場地租金已較市場價格優惠，另

水電、空調設施等分攤比率 17％。然給付該合作社之代銷佣

金，卻爰用政府出版品管理辦法規定之酬金上限，按商品售價

之 40％計算，顯未盡合理。 

綜上，故宮委託其員工消費合作社銷售故宮文物基金之出版

品與文物仿製品，該社已具備場地租金之優勢，分攤相關費用比

率低於二成，惟代銷佣金卻比照政府出版品管理辦法規定代售酬

金之最高上限計算，給予商品售價 40％之佣金，有欠合理，應予

適度調降。 

附表 1：故宮員工消費合作社營業場所面積及租金明細表(委辦院區內)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場地名稱 坪數 租金(年） 

1 禮品：B1 多寶格--正館地下 1 樓 764.58 ㎡ 993,143 

                                           

1
  台灣租屋網 http://www.twhouses.com.tw/netc/chhistory/quot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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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231.7 坪) 

2 禮品：玲瓏館---正館 2 樓 
22.24 ㎡ 

(約 6.7 坪) 
27,301 

3 禮品：寶繪廊---正館 2 樓 
22.24 ㎡ 

(約 6.7 坪) 
27,301 

4 禮品：停雲書店---正館 2 樓 
137.06 ㎡ 

(約 41.5 坪) 
168,252 

5 禮品：至善園門廳---至善園 
79.9 ㎡ 

(約 24.2 坪) 
233,468 

6 餐飲:閒居賦---正館 1 樓 
370.85 ㎡ 

(約 112.4 坪) 
481,715 

7 餐飲:三希堂---正館 4 樓 
395.61 ㎡ 

(約 119.9 坪) 
485,660 

8 餐飲:富春居---文獻大樓 1 樓 
299.85 ㎡ 

(約 90.9 坪) 
226,817 

 合計 
2,092.33 ㎡ 

(約 634 坪) 
2,643,657 

※註:1.資料來源，故宮提供。 

六、故宮文物基金近年來文物仿製品銷售成效欠佳，亟待檢討改善 

故宮文物基金 102 年度預算文物仿製品銷售數量 7,250 件，

較 101 年度預算銷售數量 9,950 件減少 2,700 件，銷售量減幅為

27.14％。經查： 

近年來文物仿製品銷售數量皆未達預期目標 

該基金97年度至100年度文物仿製品之銷售數量皆未達預

計營運目標，各年度銷售情形(詳附表 1)分別為： 

1.97 年度預計銷售量 1 萬 5,880 件，決算銷售量 4,879 件。 

2.98 年度預計銷售量 1 萬 2,700 件，決算銷售量 8,109 件。 

3.99 年度預計銷售量 6,700 件，決算銷售量 4,856 件。 

4.100 年度預計銷售量 8,880 件，決算銷售量 2,201 件。 

文物仿製品銷售數量逐年下降，部分肇因於仿製品採購數量不

足，以及文物體尺寸不符購買者之需求 

100 年度文物仿製品銷售數量偏低，僅占預期銷售量

25.01%，主要因文物仿製品製作之採購數量以3年內販售完竣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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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而青銅器採購案有流標情事，致採購數量不足；且接近文

物原尺寸大小之仿製品，其體積大但成本較高，惟因觀光客反應

體積大攜帶不便，影響其購買意願，以致當年度銷售數量較預期

數量減少。 

綜上，隨開放大陸人民來台觀光政策之實施，100 年度故宮

遊客人數已增加至 384 萬餘人，目前仍持續增加中，惟該基金文

物仿製品營運績效卻呈現下降趨勢，亟應掌握市場銷售狀況，依

市場需求及時檢討與調整產品訂價策略、產銷計畫及成本控管等

措施，以改善文物仿製品銷售實績。 

附表 1：文物仿製品 97 年度至 100 年度銷售數量統計表    單位：件 

年度 預算銷售數量(1) 決算銷售數量(2) 
達成率％
（2)/(1) 

97 15,880 4,879 30.72 

98 12,700 8,109 63.85 

99 6,700 4,856 72.47 

100 8,800 2,201 25.01 

101 9,950 - - 

102 7,250 - - 

※註：1.資料來源，故宮文物基金各年度預、決算書。 
2.基金部分 97 年度至 100 年度為決算審定數，101 年度為及 102 年度為預
算案數。 

七、赴大陸地區旅費 31萬 1千元，允宜落實撙節原則，建議予以酌減 

故宮文物基金 102 年度於「行銷費用」項下編列旅運費 92

萬 7 千元，主要為參加國際書(禮品)展活動之國外旅費 43 萬 6

千元，以及大陸旅費 31 萬 1 千元，其餘 18 萬元為運費等支出。

經查： 

以往年度將大陸地區旅費及國外旅費之預算併計，自 102 年度

依規定按科目分列編列 

查 102 年度故宮文物基金預算案新增大陸旅費 31 萬 1 千

元，經恰故宮說明，係以往將大陸地區旅費及國外旅費合併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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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如 101 年度預算編列參加國際書(禮品)展活動國外旅費 79

萬 5 千元，包括國外旅費 48 萬 4 千元及大陸地區旅費 31 萬 1

千元，自 102 年度起依作業基金用途別科目，分別編列國外旅

費及大陸地區旅費，致預算說明表增加大陸地區旅費。 

為落實旅費編列力求節約及避免浮濫之原則，大陸地區旅費允

宜檢討減列 10％ 

依據 102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共同項目編列

作業規範之貳、甲、三、(三)、3、(2)大陸地區旅費：「按 101

年度預算數撙節 10％為原則編列」及(3)國外旅費之：「…。

出國計畫經費，如屬出席國際會議或談判者，得依需要覈實編

列，其餘按 101 年度預算數撙節 10％為原則編列」查 102 年度

國外旅費 43 萬 6 千元已較上年度減少 10％，然大陸地區旅費

仍按上年度預算案數編列，未落實撙節原則。 

綜上，故宮文物基金 102 年度大陸地區旅費編列 31 萬 1 千

元，係比照上年度金額估列，允宜檢討減列 10％，以落實共同項

目編列作業規範之撙節原則。 

 

八、收購文物未依一致規定及會計制度訂定之科目列帳，核有欠妥 

故宮為我國重要歷代古文物及藝術品典藏、保管、展出之館

所，故宮博物依據國有財產法第 2 條及第 3 條核屬國家財產。該

基金係將收購之故宮博物，以「什項設備」科目入帳，102 年度

編列 6,800 萬元之器物類及圖書文獻類文物，就相關會計科目規

定說明如次： 

列帳科目由行政院主計總處分別訂頒規

範 

依據預算法第 90 條規定：「附屬單位預算之編製、審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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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本章未規定者，準用本法其他各章之有關規定。」及第

97 條規定：「預算科目名稱應顯示其事項之性質。歲入來源別

科目之名稱及其分類，依財政收支劃分法之規定；歲出政事別、

計畫或業務別與用途別科目之名稱及其分類，由中央主計機關

定之。」 

按會計法第 34 條規定：「各會計科目，依各種會計報告所

應列入之事項定之，其名稱應顯示其事項之性質；如其科目性

質與預算、決算科目相同者，其名稱應與預算、決算科目之名

稱相合。」行政院主計總處針對公務預算及作業基金，對於博

物之規範，分述如下： 

1.公務預算部分訂有「用途別科目分類定義及計列標準表」，其

中「設備及投資－雜項設備費」：為凡處理經常一般公務或特

定工作計畫所需事務設備、防護設備、圖書設備、博物等非

屬以上各項設備之購置費用屬之。 

2.作業基金部分訂有「中央政府作業基金會計報告、會計科目

及淨資產運用分錄釋例一致規定」，其中「固定資產－雜項設

備」定義：「凡供營運辦公用之事務、防護設備等屬之。」，

而「收藏品及傳承資產」定義：「凡為典藏、研究及展示使用，

且具有歷史、自然、文化、教育或藝術美學意義及無預期明

確保存期限之圖書、史料、古物、博物及歷史建築、古蹟等

屬之，但不包括非供典藏、研究及展示用之土地。」 

故公務預算科目將圖書及博物列為「固定資產－雜項設備」

科目，與作業基金另訂之「收藏品及傳承資產」科目有所不同。 

 

該基金目前採行之「故宮文化藝術發展基金會計制度」，係

經行政院主計總處於 98 年 12 月 12 日核准，其中與故宮博物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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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之會計科目，包括：1.雜項設備（1507）：凡供營運辦公用之

事務、防護設備等屬之。2.收藏品及傳承資產（1510）：凡為典

藏、研究及展示使用，且具有歷史、自然、文化、教育或藝術

美學意義及無預期明確保存期限之圖書、史料、古物、博物及

歷史建築、古蹟等屬之。惟該基金購置文物卻以「什項設備」

入帳，與「中央政府作業基金會計報告、會計科目及淨資產運

用分錄釋例一致規定」未符，亦未依循該基金會計制度訂定之

「收藏品及傳承資產」會計科目入帳，顯有未當。 

綜上，故宮文物基金辦理文物收購作業，以「什項設備」科

目入帳，與中央政府作業基金會計報告、會計科目及淨資產運用

分錄釋例一致規定及該基金會計制度之科目未符，顯非妥適。 

（分機：1930 芮家楨） 


